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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概要

　　本系列丛书特别针对法律法规条文理解与适用的需要，突出对于重点法律文件的注释解读与应用
扩展。
多元化的注释来源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国务院法制办公室、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
检察院等立法与司法部门对法律条文的权威解读以及对法律具体适用的司法解释与司法文件等，并且
将具有典型指导意义的最高人民法院公报案例裁判要点融入条文应用中。
为读者学习适用法律、解决实际问题提供最便捷的途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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书籍目录

法律要点导读
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
第一章 总则
第二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第三章 有限责任公司的股权转让
第四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立和组织机构
第五章 股份有限公司的股份发行和转让
第六章 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的资格和义务
第七章 公司债券
第八章 公司财务、会计
第九章 公司合并、分立、增资、减资
第十章 公司解散和清算
第十一章 外国公司的分支机构
第十二章 法律责任
第十三章 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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章节摘录

版权页：   第二，需注意其他法律法规对于特定领域中的公司章程的专门规定。
比如，对于上市公司，证监会出台有《上市公司章程指引》；对于境外上市的公司，国务院证券委员
会和国家经济体制改革委员会出台有《到境外上市公司章程必备条款》。
 第三，关于公司章程的修改。
其中应该注意两个问题：一是，修改公司章程的权利专属于公司的权力机关；二是，修改公司章程须
特别决议。
 应用10 公司章程的重要意义何在 公司章程是股东之间对于公司各项重大制度作出的具体安排和规定
，它的重要意义在于在法律规定的范围之内，赋予了公司的投资者按照自己的意愿管理公司，进行商
业运作的自由权利，可以使得公司在经济活动中采用灵活多样的方式创造财富，促进经济发展。
我国《公司法》在修订之前，对于公司章程赋予的权利较为有限，没有将过多的权利下放给公司股东
，允许公司章程在公司法的基本框架下作出更多的变通性规定。
但《公司法》修订之后，在公司章程方面的变化是，很多法条增加了这样的除外规定——即“公司章
程另有规定的除外”，这样的变化赋予了公司章程这部“公司宪法”更大的自治权，股东可以自行对
公司运行制度、三大机构的架构及股权比例等事项作出更为多元化的约定，只要这样的约定不违反《
公司法》的强制性规定。
公司章程体现出当事人之间的合意性，其完全可以属于私法自治的范畴，可以说是典型的当事人或社
团自治行为或契约行为。
 应用11 哪些公司章程的“除外规定”为有效规定 这个问题其实是在探究公司章程自治的边界。
公司法具有公法和私法两种特性，早前受计划经济等因素的影响，我国的公司法呈现出行政管理色彩
较浓的特点。
近年来，随着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和完善，公司法立法开始注重公司法的自治性，赋予股东利用公司
章程解决股东之间问题的权利，但是这就涉及到公司章程的内容与公司法的规定相悖时，其效力如何
的问题。
 首先，按照权利法定的原则，只有在公司法法条中明确规定了“公司章程另有规定的除外”时，公司
章程才能够做出公司法以外的特别规定。
其次，如果公司法并没有赋予公司章程可以除外规定的权利，则公司章程作出与公司法不一致的规定
也并非一定无效，此时公司章程规定的效力判断规则就显得尤为重要。
简单的判断原则就是公司法的相关规定如果是强制性规定，则公司章程不能作出与之相悖的规定，如
果是任意性规则，则股东有权做出与之不同的安排。
 应用12 慎重认定公司章程的效力 人民法院在审理各类民商事案件时，应当注意国家司法公权力介入
当事人的自治领域的程度和力度，慎重认定公司章程的效力，不要轻易认定无效。
对于那些公司内部的事务主要应由公司根据章程进行公司自治，只要公司自治的内容无碍于交易安全
和社会稳定，即应尊重其依据商业考虑独立决定自己的事务，尊重他们的意思表示自治和民事行为自
由，认定公司自治的效力。
只有对于那些涉及到公司内部组织健全、交易安全的问题，诸如控制股东、董事以及高级管理人员滥
用公司自治和民事行为自由而导致公司法律关系中当事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的，人民法院才能依法
干预，以司法判断取代商业判断。
（参见《最高人民法院原副院长李国光2007年5月30日在全国民商事审判工作会议上的讲话——立法新
动向与司法应对思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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